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第五十八次會議
會議紀錄
一、 會議時間：100年8月25日(星期四) 下午14時00分
二、 會議地點：恆安老人養護中心（臺北市水源路187號）
三、 與會單位(人士)：

指導老師─羅秀華老師

社區發展協會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(保德)─黃剛毅志工

服務單位─小德蘭長青中心(小德蘭)─王秀枝總幹事

          恆安老人養護中心(恆安)─王琪婷社工員、李淑姬工作人員

          台北市私立愛愛院─張自慧社工員

         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(北自協)─鄭淑禪社工員

          台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(志工中心)─謝依倫社工員

台灣社區實踐協會─沈曜逸社工員、黃韻潔社工員、黃于榕社工員
               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─黃而梅社工員
               台北服飾文化藝術基金會(服飾文化)─褚靜娟企畫
              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(至善)─溫芳怡社工員

               萬華少年輔導組(少輔組)─陳志哲志工
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(健康中心)─高志陽護士

立心慈善基金會(立心)─張美珠總幹事、黃琳惠社工員、黃信雄
社工員、黃素鈴社工員、林潔茹社工員、
楊舒婷實習生、林雨潔實習生

龍山老人服務中心(龍山老服)─林蘭因督導

萬華兒童服務中心(萬華兒服)─許水鳳主任、鍾諒華社工員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(老福科)─曾美齡科員

四、 會議主題：(一)茶敘時間

(二)工作報告
(三)學習型組織支持計劃-非營利組織管理培力

                   主題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服務介紹與服務模式

(四)討論議題：協力網站經營

(五)資源與資訊交流時間  
五、 會議主席：立心慈善基金會  張美珠總幹事
會議記錄：黃素鈴社工員
六、 會議內容：
(一)茶敘時間(略)
(二)工作報告
    1.萬華兒服：(1)8月24日舉辦兒少資源聯繫會議總計11個單位/19人次參與，因
應社區過動症兒童個案數高，故安排「認識過動兒」的課程，講師具實務經驗課程中分享許多個案問題狀況，以及多元的服務方式。
               (2)會議中也討論到兒少服務團體與學校如何協力合作提供個案
服務，預計10月份辦理聯繫會議。
      主持人：萬華協力的持續性在於我們都投注在個案服務的合作、資源間互

相競爭求進步但也一同解決弱勢個案的問題，這是我們的共同性

目標。
    2.立心：今年中元普渡期間，在地組織陸續將原致贈外地物資轉贈給本會，           
            現有白米一包為30公斤，有需求的單位請跟本會黃琳惠聯絡，但須
            自行運送。
      龍山老服：近期參與踩街活動的服飾店家有提供70多件的女性長者服飾，

有需求者亦可聯繫本中心。

      主持人：在資源分享的過程中我們會進行登錄與徵信。若夥伴遇到有團體
願意給資源但不符合自己的服務對象，可以協助轉介給協力其他合適的成員。本會中秋節月餅禮盒與廠商討論後，廠商願意提供80個月餅，後續可以提供給夥伴。
(三)學習型組織支持計劃-非營利組織管理培力

    主題：法律扶助基金會服務介紹與服務模式
    講師：羅光華社工督導
    內容：

    1.緣起：法律扶助基金會(以下簡稱：法扶)是以一般人在面對司法多數是弱
勢的、需要協助的想法而成立。透過民間司改會等單位的推動92年立法通過後，93年成立法扶，目前擴展至21個分會。
2.服務對象：(1)合法入境台灣之人原則上均可申請，不限國籍。
(2)不限原告、被告。
※不扶助法人/公司。
    3.服務項目：(1)法律諮詢。           (2)調解、和解。
(3)法律文件撰擬。       (4)訴訟或仲裁之代理或辯護。

(5)其他法律事務上必要之服務及費用之扶助。
4.服務範圍：(1)民事案件。           (2)刑事案件。
(3)行政案件：訴願、行政訴訟。

(例如：低收入戶未通過，協助向社會局進行訴願及行政訴訟。)
※投資行為、商標專利等不予扶助。
5.服務流程：





※重要提醒：

(1)以台北分會而言，預約申請至申請人實際到會審查時間，目前約2-3
工作天。
(2)務必事先電話預約
(3)急件可另行處理
(4)沒有轄區限制：大台北地區有板橋、士林及台北三個分會可以申請服
務，沒有轄區的限制。
    6.台北分會服務時段：週一下午、週二至週五全天、週二晚上。
    7.審查標準：
(1)資力(資產)審查：有參考社會救助的標準，但為求服務效率而有所便
   通，原則上低收入戶或強制辯護案件，不需審查全戶資力；此外以個案
   「可處份」的收入與資產來計算，意即會扣除生活必要的支出，如：房
   租，或者案主被當人頭戶的資產亦扣除之。
      (2)全戶人口審查：會計算一等親內、共同居住之家屬，但仍會考量實際狀
況去審查，例如：個案要向子女提給付扶養費或家屬失聯的狀況下，會
不計算在全戶人口內。
    8.重要專案：
【擴大法律諮詢專案】諮詢做得好，訟源會減少
(1)大台北地區超過20個法律諮詢駐點

※萬華及鄰近地區法律諮詢駐點

	萬華區
	萬華區戶政事務所
	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20號4樓

	
	萬華新移民會館
	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171號

	
	萬華社福中心
	台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5樓

	中正區
	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

臺灣台北分會
	台北市博愛路164號5樓（寶慶路口）

	
	台北律師公會
	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7 號 9 樓

	
	中正區戶政事務所
	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4樓

	
	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台北市服務站(有翻譯)
	台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


(2)申請法律諮詢服務需先以電話或網路預約。
(3)法律諮詢服務次數為半年內3次為限。
【協助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專案】因目前法源無法讓卡債族重生而推展。
【人口販運防制專案】
【檢警第一次偵訊免費律師陪同專案】
 ※警方或檢察官進行第一次偵訊或聲請羈押時，派遣輪值律師到場陪訊或
   進行聲押辯護 
   對象一： 1.未經傳喚，或係遭拘提、逮捕，就所涉案件第一次接受警方
              與檢方偵訊。
            2.所犯罪名經研判屬於最輕本刑三年以上者。
   對象二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智能障礙之人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；或雖
           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，但偵查人員認其陳述能力顯有問題者。
【背債兒專案】
【勞工法律扶助專案】
    9.常見案例：
(1)給付扶養費：民法1118-1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
(2)假結婚：刑事部分經法院判決確定，持判決書到戶政事務所即可依戶籍
法第２３條規定，辦理撤銷配偶登記 
(3)低收入戶訴願、行政訴訟
(4)人頭帳戶
(5)酒駕、公共危險
(6)車禍
    ※轉介個案重要提醒：個案在面對法律議題或與律師對話有困難，建議轉介
單位陪同個案申請法扶的服務；或者先與法扶社工聯繫以利服務安排。
    ※司法體系主要在處理法律議題，因此個案法律問題處理後，生活是否獲得解決不為其考量判斷的議題。例如：外籍配偶(個案)受家庭暴力後，律師協助離婚，但離婚後個案依親(配偶)來臺的條件消失，就被遣返回國。因此讓司法體系了解要處理的是人的整體議題，而非只是法律問題。這也是台北分會設置社工的原因之一。
    ※【問題交流時間】
      健康中心：1.政府在推動法扶的角色為何？
                2.法扶目前有缺社工嗎？

      法扶：1.法扶推動之初的政治社會背景較為激進改革，目前的推動狀況較
              為停滯但仍有進展，在服務推展過程中也發現有被濫用的狀況，
              司法體系亦在思考觀察法扶的服務。
            2.法扶目前無社工人員的擴增規劃，但也希望未來士林及板橋都有
              社工人員的設置，不過在司法領域是否設置社工其實見仁見智。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法扶社工除個案服務、宣導工作外，主要工作在針對律師及法務
人員進行教育訓練。

      龍山老服：中心社工協助個案處理假結婚歷時三年多的時間。
      法扶：像假結婚的個案若涉及到人蛇集團、有人潛逃通緝等問題，訴訟時
間會更長。一般民事訴訟，像土地分割的案件長達七年以上都是有可能的。
      社會局：法扶針對個案資力的計算為何？
      法扶：一開始就有參考社會救助法的相關規定，但為提升效率在資力認定
            上較為簡易。此外對於個案經濟條件的審核，例如：家暴婦女逃回
            娘家居住，法扶會有可能計算尊親屬(娘家父母)；但特殊境遇婦女
服務的審核因不計入尊親屬可能就會通過而可以申請到法律服務。這個部份可能家暴中心的社工就需要去考量如何運用適當的資源。

羅老師：這樣聽起來法律資源的整合也是應該協力共同討論。
      主持人：曾經接觸過外縣市一個案，每月收入僅2萬元，但因家電借朋友
              共用每月電費1萬元，法扶依此駁回申請。後來將電費事宜處理
              後才通過法扶的申請。
      法扶：就此個案台北分會可能會以切結書的方式處理。例如：有個案是被
            親友報稅的，這樣的經濟認定就較為困難，就會請個案簽署切結。
            法律是一個龐雜又困難的事情，對個案來說申請法扶、出庭、與律
            師溝通、面對法官與訴訟這樣的過程是很辛苦的，非常需要有人陪
            著走過這些歷程。

      主持人：個案在法院的過程是需要陪同的，這能夠延續上一次會議中老人
              身障服務小組的案例分享，也許可以安排個案來討論。
(四)討論議題：協力網站經營

    【業務報告】

1.網站調查表回收統計結果：
(1)在單位組織面：多數組織皆有網站，且會定期將活動發布於網站上。
(2)使用網路習慣：多數夥伴都有使用Facebook的習慣。
(3)圖文甄選活動：為使增加網站的使用率、讓民眾認識協力夥伴的服務，
                 因此設計此活動。活動內容為服務照片一張，搭配200-
                 300字的文字，放在協力網站上，以Facebook的方式
                 進行票選。
    主持人：關於圖文徵選活動先進行表決是否要舉辦。

            【表決結果】19個參與單位、11票同意舉辦圖文徵選活動。

            【圖文徵選活動期程】投稿時間：100年11至12月

        票選時間：101年1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頒獎時間：101年2月協力會議

    2.協力Facebook的使用率高，有許多夥伴都在上面進行活動或服務的宣導，但發現有些資訊不太適合，例如：尋人資訊。此外提醒夥伴資訊內容記得註明單位名稱、聯絡人與聯絡電話，以利後續服務與活動的聯繫。
    羅老師：剛剛有聽到白米的物資，其實可以將資訊放在網站上，並且發信通
      知夥伴上去看。
    3.關於羅老師提到的資源放在網站上，將會再給夥伴『資源供需表』與格式，請夥伴不論是人力、物力、財力與服務有供給與需求面，皆可填寫此表後轉寄協力網站聯絡窗口，並請提供資源的圖片、聯絡單位、聯絡人與聯絡方式或電話，讓資源能夠流通到有需求的人手中。
    主持人：資源使用的後續工作，如給店家的徵信作業等，是經營資源很重要
      的工作。
    龍山老服：之前踩街活動要跟里長一一去拜訪店家，是一個辛苦的過程，也
        許換個角度，夥伴平時辦理活動的合作友善廠商，就可以是我們
        的未來合作的有力資源。

    4.夥伴要放在協力網站的資訊，請以電子檔寄至grace-fang@yahoo.com.tw
並記得註明是要放在協力網站宣導的資訊。此外為使資訊宣傳與佈達能夠有效率，未來請夥伴於每次協力會議至每月5日前，提供下個月的活動或服務資訊。
    主持人：期望這些資源與服務的資訊，藉由網站的分享與流通，讓資源可以
      回到個案身上。

(五)資源與資訊交流時間
    保德社協：1.8月27日(星期六)下午邀集專家學者及在地組織於東園國小舉
                辦落實社區防災研討會，期望夥伴共同參與。
              2.10月1日(星期六)與失智老人基金會合辦『社區防災演練』。
    老福科：社會局持續推動老人活動據點，夥伴若發現社區有適合的組織可以
            跟老服中心或社會局聯繫。

    志工中心(弘道)：1.9月27日舉辦老人活力秀總決賽，場地預計在小巨蛋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過目前還在募資源與經費，並且招募志工、觀眾，歡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迎大家共襄盛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2.志工中心每2個月會發送一次電子報，宣導內容有志工
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募、志工教育訓練、志工活動等。若夥伴有需要志工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協助宣導，可進入網站使用『刊登訊息表』。
    龍山老服：現在老人活力秀每年都有舉辦，活動是以健康促進為主軸，而弘
              道有許多健康促進的資源，期望也能投入萬華區的據點。

(六)下一次會議日期改為9月23日(星期五)下午2時，地點另議。
聯繫律師


※可自行指定�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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